
臺中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沿革表 

序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修正內容 生效日期 

1 104.11.30 

 

府授法規字第1040262873號令 訂定組織規程及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79人) 

105.03.01 

104.12.04 府授人企字第1040275033號令 

105.04.01 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86229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2 107.03.28 府授人企字第1070068409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81人) 

107.07.01 

107.04.13 考授銓法五字第1074379146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3 109.05.19 府授人企字第1090118968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81人) 

108.01.01 

109.05.25 考授銓法五字第1094936680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4 109.10.21 府授人企字第1090257273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81人) 

109.12.01 

109.11.09 考授銓法五字第1094985828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5 113.02.27 府授法規字第1130048142號令 修正組織規程第2、3、5、

10、12、13條 

113.02.27 

113.03.08 考授銓法五字第1135675476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6 114.05.13 府授人企字第11401353092號

令 

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92人) 

114.07.01 

114.05.27 考授銓法五字第1145825925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7 115.01.27 府授人企字第1150033885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92人) 

115.02.01 

115.03.04 考授銓法五字第1155927520號

函 

同意備查 



 

考試院歷次修正意見： 

一、考試院105.4.1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86229號函： 

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：「本館得視業務需要……設置分館……」一節，據貴府人事處電傳補充

說明略以，上開分館係屬派出單位性質等語。茲以歷來機關組織法規訂定之通例，派出單位

係以專條明定該單位之名稱及職掌，爰請於下次修編時，依體例明定分館之職掌事項。 

二、考試院107.4.13考授銓法五字第1074379146號函： 

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一節，仍請依本院105年4月1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86229號函意見辦理。 

三、考試院109.5.25考授銓法五字第1094936680號函： 

(一)編制表內置兼任分館主任2人一節，茲以國家分官設職，各有職司，且機關單位主管為重

要職務，其中置兼任分館主任部分，對業務之督導、人員之管理及考核難謂尚無影響，

爰請於下次修編，視機關業務職能、職務結構或員額調整情形審酌檢討改為專任。 

(二)另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一節，仍請依本院105年4月1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86229號函意

見辦理。 

四、考試院109.11.9考授銓法五字第1094985828號函： 

(一)編制表內仍置兼任分館主任2人一節，仍請依本院109年5月2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

1094936680號函意見，視機關業務職能、職務結構或員額調整情形審酌檢討改為專任。 

(二)另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一節，仍請依本院105年4月1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54086229號函意

見辦理。 

五、考試院113.3.8考授銓法五字第1135675476號函： 

編制表內仍置兼任分館主任2人一節，仍請依本院109年5月2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94936680號

函意見，視機關業務職能、職務結構或員額調整情形審酌檢討改為專任。 


